
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二审刑事判
决书

（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57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57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旭和，男，195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台湾

地区居民，文化程度高中，捕前暂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犯走私普通

货物罪于2012年3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被逮捕，2013年10月

17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因本案于2014年4月14日

被提起公诉，现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吉玉林、黎作凡，广东卫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嘉力，男，197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广

东省广州市人，文化程度大学，住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因犯走私普通

货物罪于2012年3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被逮捕，2013年10月

17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本案于2014年4月14日

被提起公诉，现押于广州军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嘉玲，女，1987年2月3日出生，汉族，河南

省罗山县人，文化程度大专，住河南省罗山县龙山乡。因犯走私普通货物

罪于2012年3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被逮捕，2013年10月17日被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于2013年10月18日

被取保候审；因本案于2014年4月14日被提起公诉，现已取保候审。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忠成，男，1981年5月6日出生，汉族，广东

省怀集县人，文化程度大专，系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住广东省怀集县桥头镇。因本案于2013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5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军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少武、韦雪梅，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祥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路，法定代表人高忠成。

诉讼代表人高忠兵，男，系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

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吴旭和、刘嘉力、李

嘉玲、高忠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穗

中法刑二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吴旭和、刘嘉力、李

嘉玲、高忠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阅

案卷和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

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期间，被告人吴旭和伙同台湾人黄

＊生、陈＊沛、庄＊泳（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国内购买金属硅、镁等矿产

品后出口至台湾及东南亚等地，由吴旭和负责办理上述货物的出口事宜。

为偷逃关税，谋取非法利益，被告人吴旭和、刘嘉力密谋将金属硅、镁伪

报成不涉税的货物出口并以远低于正常报关出口费用的包税价格由刘嘉力

办理报关出口事宜。刘嘉力经与被告人李嘉玲密谋将金属硅、镁伪报成不

涉税的货物后以更低的包税价格转包给李嘉玲办理报关出口事宜。李嘉玲

又与被告人高忠成密谋将金属硅、镁伪报成不涉税的货物后以更低的包税

价格转包给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办理报关出口事宜。

被告人高忠成再转包给广州朝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另案处理）制作虚假

发票、装箱单、合同等报关单证，将金属硅、镁伪报品名为五金配件等免

税商品报关出口。

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吴旭和、刘嘉力、

李嘉玲、高忠成采取伪报货物品名的方式走私出口金属硅、镁等矿产品共

计77柜，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3101606.32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

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吴

旭和、刘嘉力、李嘉玲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

，走私普通货物出境，偷逃税款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被告人高忠成身为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

司的走私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吴旭

和、刘嘉力、李嘉玲因犯罪被判处刑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

前，发现其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数罪并罚。根据被

告人李嘉玲在本案的犯罪情节，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吴旭和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刘嘉力、李嘉玲、高忠成、

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

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

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

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二、被告人吴旭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7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40万元；三、被告人刘嘉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50万元；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四

、被告人李嘉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万元；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决定撤销

缓刑，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五、被告人高忠成犯

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上诉人吴旭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吴旭和参与了77柜金属硅和镁锭的走私，理由在于

：（1）证人陈＊炫证实健邦公司帮刘嘉力出口金属硅和镁锭仅三、四十柜

左右；（2）现没有证据证明刘嘉力订舱的77柜金属硅和镁锭就是吴旭和委

托出口，不排除刘嘉力做虚假陈述的可能；（3）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陈

＊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支付叶＊康970多万元货款，而该数额最多只能购

买约34柜金属硅。2、台湾人陈＊沛、黄＊生、庄＊泳是涉案走私货物的货

主，是主犯，吴旭和不是货主，且其没有直接指使他人伪报金属硅和镁锭

的品名，所起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走私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应缴税额以走私行

为案发时的税则、税率、汇率和完税价格计算，因此，本案应缴税额应当

按照2013年的税则、税率计算，而2013年海关总署已经取消了对金属硅、

镁的出口征税，吴旭和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确定。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考量上述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之量刑情

节，依法对吴旭和减轻处罚。

上诉人刘嘉力上诉提出：1、其前案和本案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属同种

行为，却被分案处理，导致对其量刑不公。2、其归案后一直坦白交待，认

罪态度好，请求二审法院再予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李嘉玲上诉提出：1、本案因侦查机关的取证原因，让其承担数

罪并罚的不利后果，显失公平。2、其第一次到案即主动交代了前案和本案

的犯罪事实，而当时这些犯罪事实并没有被公安机关所掌握，其同时具备

向公安机关如实交代并检举揭发同案人的情节，应认定其构成自首、立功

。3、其没有与他人密谋走私，只是接单员角色，间接受雇于高忠成；报关

公司都是由高忠成联系，其在案中的作用、地位明显次于高忠成，一审法

院对其量刑过重。4、其在押期间及缓刑考验期间，均遵纪守法，服从监管

，且认罪悔过表现好，没有社会危害性，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其

缓刑。

上诉人高忠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根据海关总署2012年第

63号《关于2013年关税实施方案》，2013年1月1日起，出口金属硅和镁锭

已经取消关税，因此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实施走私行为时构成犯罪

，但审判时该行为已不构成犯罪，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高忠成所实施

的走私行为应依据新的法律法规，按无罪处理。2、本案高忠成并没有主动

要求介入或参与走私，也未具体参与具体货物走私的订货、订舱、运输、

报关、货款收取等，因此即使认定高忠成构成犯罪，一审判决亦量刑过重

。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期间，上诉人吴旭和伙同台湾人

黄＊生、陈＊沛、庄＊泳（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国内购买金属硅、镁等矿

产品后出口至台湾及东南亚等地，由上诉人吴旭和负责办理上述货物的出

口事宜。为偷逃关税，谋取非法利益，吴旭和与上诉人刘嘉力密谋将金属



硅、镁伪报成不涉税的货物出口，并以远低于正常报关出口费用的包税价

格由刘嘉力办理报关出口事宜。随后刘嘉力找到上诉人李嘉玲，双方密谋

将金属硅、镁伪报成不涉税的货物后以更低的包税价格转包给李嘉玲办理

报关出口事宜。李嘉玲接受委托后又与上诉人高忠成密谋，以更低的包税

价格转包给原审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祥

公司）办理报关出口事宜。随后高忠成再转包给广州朝海报关服务有限公

司（另案处理，以下简称朝海公司），由朝海公司制作虚假发票、装箱单

、合同等报关单证，将金属硅、镁伪报品名为五金配件等免税商品报关出

口。

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原审被告单位航祥公司、上诉人吴旭和、刘嘉

力、李嘉玲、高忠成在上述期间，采取伪报货物品名的方式走私出口金属

硅和镁锭等矿产品共计77柜，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3101606.32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广州海关缉私局出具的受理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破案报告

，证实：2011年10月21日凌晨，大铲海关缉私分局对“汇粤5**”船、“穗德洋

06”船进行检查，发现二船有3柜货物与舱单不符，涉嫌走私，该分局于

2011年11月16日立案后移送广州海关缉私局立案侦查。广州海关缉私局于

2012年3月7日立案，并于同年3月7、22日抓获刘嘉力、吴旭和、李嘉玲等

人，于2013年4月16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路195号航祥公司办公室

抓获高忠成。

2、广州市健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真实提单和虚假《货物托

运单》（即订舱单），证实涉案金属硅和镁锭走私出口的方式，即先虚报

品名为五金配件，通关出口后再向船运公司补单，修改资料为真实货物提

单后提货。

上诉人吴旭和签认上述单证“是我通过刘嘉力出口金属硅镁的真实提单

。提单的内容如收货人情况、出口货物的品名数量等都是由我提供给刘嘉

力，刘嘉力以补料的形式电邮给船务公司，再由船务公司制作。”上诉人刘

嘉力签认上述单证“是我通过李嘉玲出口金属硅镁的真实提单校对本和订舱

单，其中出口货物托运单是由我向船务公司提供的订舱单，其中货物品名

则是虚假的五金配件等，其余的是出口金属硅镁的真实提单校对本（内容



与真实提单正本一致）。出口货物品名则是船务公司根据我提供的补料单

制作的出口货物的真实品名。”

3、黄埔老港海关提供的报关单证，证实涉案77柜金属硅和镁锭已被伪

报成铁质、不锈钢质展架等五金配件出口。

证人黄＊峰签认上述报关单证“是我广州朝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将涉税

出口的金属硅镁伪报成不纳税的不锈钢架、塑料包装袋等货物向海关申报

出口的报关单证。其中出口的实际货物是金属硅镁，是高忠成联系我，并

通过我公司以承包费用的方式报关出口。报关发票、合同、装箱单是我公

司操作部员工自己制作的。每次出口前高忠成将出口金属硅镁的品名（硅

镁）、重量、柜号、订舱号等通过QQ发给我，我再转发给操作部，由操作

部制作报关单证。”

4、刘嘉力与万海公司联系的电子邮件，证实刘嘉力通过电子邮件与万

海公司联系订舱和通知制作补料单的情况。

5、银行查询资料，包括高忠成、刘嘉力、李嘉玲、张高林、陈＊沛、

毛＊思、张＊静等人的涉案账户及其交易记录，证实了各人之间的相关资

金流向情况。

6、广州海关缉私局出具的搜查证、搜查笔录及从扣押移动硬盘中打印

的资料，证实：2012年3月7日广州海关缉私局对吴旭和的住处深圳市罗湖

区百仕达花园东郡1栋6期6E房进行搜查，扣押了电脑、移动硬盘、文件材

料一批；吴旭和签认从其移动硬盘中打印的文件与原件相符合，内容为刘

嘉力受其委托在黄埔出口金属硅、镁等金属原料后，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其

收款的情况。

7、高忠成名下农业银行62×××19、62×××13账户以及工商银行

62×××19账户的交易记录，证实高忠成收取上家李嘉玲“包税款”的情况以

及高忠成向朝海公司等报关公司支付“包税款”的情况。

8、广州海关穗关（关）核字（2013）24号核定证明书，证实原审被告

单位航祥公司、上诉人吴旭和、刘嘉力、李嘉玲、高忠成以伪报方式走私

金属硅和镁锭，核定偷逃税款人民币3101606.32元。

9、证人黄＊峰（原朝海公司员工）的证言：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

，我在朝海公司做业务员，老板张＊峰，经理赵＊旭，公司主要做代理报



关业务。我的工作是寻找需要代理货物进出口的客户，与客户商谈代理费

用等。2010年，我通过QQ群认识了航祥公司负责人高忠成。高忠成说他有

一批金属硅、镁要报关出口，但这些要报关出口的金属硅、镁没有报关单

、发票、合同、装箱单，他只能提供出口货物的品名、重量、柜号、订舱

号，其他的一切都要报关公司自己搞定，问我能否接这笔生意。我就将这

一情况向经理赵＊旭汇报，后又向公司负责人张＊峰汇报，张＊峰同意了

。我就与高忠成商谈承包费用，确定总代理费用是5500-5700元／柜，然

后我把公司专用的收款账号告诉高忠成。账号是以公司员工张＊静的名义

开设的农业银行账户。每次报关前，高忠成会将出口货物的品名、柜号、

重量、订舱单的数据发过来，我将资料直接转发给公司操作部的员工张

＊静、张＊林，由操作部的员工继续跟进货物的出口情况。正常报关出口

一柜货物我公司收取多少代理费我不清楚。朝海公司一共给航祥公司代理

出口了大约70个货柜的金属硅和镁锭。

证人黄＊峰辨认出上诉人高忠成。

9、证人罗＊洁（航祥公司员工）的证言：我于2012年6月到航祥公司

工作，公司老板高忠成，主要业务是帮货代公司联系报关或拖车，我主要

负责拖车的操作。公司代理出口的都是一些普通杂货，如椅子、灯饰等。

10、证人邱＊臻（上诉人吴旭和妻子）的证言：我知道我丈夫吴旭和

做进出口生意，做的商品是化工原料。腾辉公司是以我名义于2008年在香

港设立，吴旭和以腾辉公司名义做生意，吴旭和在公司名片上的名字叫吴

宗达，公司没有其他员工。腾辉公司运营的收支资金都是吴旭和用我的银

行账户在操作。

11、证人叶＊康（佛山南海业康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我

挂靠业康公司，自己经营金属硅、镁锭的买卖，其中金属硅是我向云南腾

冲巨鑫硅业有限公司、保山顺和硅业有限公司购买，镁锭是在南海大沥跟

别人调来卖的，购买的金属硅有3303、441、553这几种规格。我有卖过金

属硅给台湾人陈＊沛、吴宗达（即吴旭和）、黄＊生，他们是一起的，下

单的是陈＊沛。每次陈＊沛要货时先打电话给我询价，达成口头协议后预

付10%-15%的货款作订金，然后我去采购他们所需要的货，货到后我会通知

吴旭和，吴旭和就会派车过来装货，然后陈＊沛就将剩余的货款通过银行



转账给我，我收到款后就放行。

证人叶＊康辨认上诉人吴旭和就是其所说的吴宗达，吴宗达是和陈

＊沛一起向其购买金属硅及安排车辆提货的人。

12、证人叶＊芳（佛山南海业康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我

和我丈夫叶＊康都在业康公司工作，业康公司主要经营金属硅、镁等有色

金属的买卖，从公司搜出的记录本有台湾黄老板、吴老板、陈老板的销售

记录。

13、证人郝＊设（昊通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昊通公

司主要经营镁锭和铝板的贸易业务，我公司只做国内贸易。2008年3、4月

，我朋友金联化工公司的何＊带吴宗达（即吴旭和）到我公司看镁锭，之

后和我商量购买镁锭的交易。我和吴宗达的镁锭交易从2008年开始，由于

主要是由金联化工代吴旭和来谈购买镁锭生意的，所以账册上记录的购买

人为“金联化工”，后期直接与吴旭和谈时也记录过吴旭和为购买人。我公

司账册上记录购买人为“金联化工”的都是代吴旭和购买的，真正的买家是

吴旭和。我公司主要是对金联化工进行资金往来，由金联化工将购买镁锭

的资金转到我公司账户，期间也有几次是吴旭和直接转账到我公司账上的

。我和吴旭和不经常见面。2010年吴旭和带过一个工作拍档叫陈先生的人

来过一次，陈先生叫什么名字、做什么我不清楚。

证人郝＊设辨认出上诉人吴旭和就是其所说的吴宗达，是2008年起至

2012年2月长期向昊通公司购买镁锭的人。

14、证人何＊（佛山金联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我是在

2002年认识台湾人吴宗达（即吴旭和）的。大约从2008年初开始帮吴旭和

购买镁锭，但没有买过金属硅。具体经过是：吴宗达需要订货时会电话通

知我，让我或我公司的司机兼采购员叶＊想去询价，询完价就报给吴旭和

，由吴旭和决定到哪家销售商处购买。待销售商备好货后再告诉吴旭和

，吴旭和会将货柜号、车牌号及封条号发给叶＊想去负责监督装柜，装完

最后一排时叶＊想会拍照，最后加封条时叶＊想也会拍照通过彩信发给吴

旭和，然后叶＊想就会电话通知我货物已装完，我就通过网银转账给销售

商，最后货柜就放行了。支付的货款都是吴旭和通过网上银行用他妻子邱

＊臻的账户转过来给我的，一般都会转到我农业银行的账户上，有时也会



转到我工商银行的账户上，但比较少。

我主要是帮吴旭和转一下钱，其他事情都是由叶＊想去做。我公司帮

吴旭和向昊通公司的郝＊设、山西镁锭公司的孙应选及他儿子、郑州镁锭

公司的胡老板购买过镁锭，基本上就这三家，郝＊设的最多，胡老板的最

少。有一次吴旭和要买机票，把台胞证给叶＊想复印，叶＊想才看到这个

自称吴宗达的人真实名字叫吴旭和。

15、证人叶＊想（佛山市金联化工有限公司司机兼业务员）的证言

：2008年开始，我受何＊安排帮吴宗达（即吴旭和）购买过镁锭，吴旭和

有订单了，就电话通知何＊，何＊安排我去销售商处了解行情，然后报价

给吴旭和，待吴旭和认可了价钱后就向销售商下订单，并确定提货时间。

到货后吴旭和就会安排货柜车过来装货，在提货前吴旭和、刘嘉力、毛小

姐会发信息给我，信息内容有车牌号、集装箱号、封条号，我就会到现场

监督装货，装好最后一排及关好柜门加了封条时我都会拍一张照片发给吴

旭和，拍最后一排是让吴旭和知道货柜已经装满了。

刘嘉力和毛小姐是吴旭和带着他们来南海吃饭时认识的。我公司帮吴

旭和向昊通公司的郝＊设、山西镁锭公司的孙＊选及他儿子、郑州镁锭公

司的胡＊军购买过镁锭。我经手的全部都是20尺集装箱装的货，刚开始时

每柜装20吨货，到2008年下半年时开始装24吨。

证人叶＊想辨认出上诉人吴旭和就是其所说的吴宗达。

16、证人牛某（深圳联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业务员）的证

言：我于2007年进入联丰公司工作，该公司是台湾万海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的一家分公司，主要负责万海公司在大陆华南地区的国际货运业务

，是万海公司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代理。我2008年认识刘嘉力，2009年10月

我调回广州分公司工作前，刘嘉力已经与万海公司有合作出口业务，由万

海公司负责将刘嘉力出口的货物从报关码头运输到出口地的港口。具体业

务过程是：每次要出口货物之前，刘嘉力都会先发一份订舱单到我公司

，订舱单的内容有收发货的情况、出口货物的品名、重量、柜数及运费等

，我公司操作人员接到订舱单后，会发一份订舱确认。刘嘉力接到订舱确

认后就到码头、堆场去提柜。码头会给刘嘉力柜号和封条号，然后请车队

到码头拖柜装货，再将装好货的货柜拖回码头。与此同时，刘嘉力会拿着



柜号、封号的资料去海关报关。通关之后，海关会给刘嘉力一个放行条

，刘就将放行条交给船务公司，船务公司会将货物运往海外。出口货物运

往海外后刘嘉力会给我公司发一份补料单，补料单的内容是收发货的情况

、出口货物的真实品名、数量、重量、柜号、封号等。我公司收到补料单

后再加上运货船的航次等资料，制作一份出口货物的真实提单，该真实提

单是全英文制作，是客户在海外提货的依据。真实提单制作完成后，有时

是刘嘉力到我公司直接拿走，有时是我公司直接邮寄给他。后来刘嘉力请

了一个女孩子帮忙。

订舱单上的货物品主要是五金、家具等不涉证、不涉税货物，补料单

上的货物品名则是出口货物的真实品名，与出口货物真实提单上的品名是

一致的，但具体是什么我没见过。订舱单和补料单都是刘嘉力或他请的那

个女业务员通过电子邮件发到我公司，由我公司操作员接收后将邮件转到

我公司的文件中心，再由文件中心制作真实提单。

17、证人伍＊（上海联骏国际船舶公司操作员）的证言：我公司

2012年7月1日由深圳联丰国际货运公司更名为上海联骏国际船舶公司。我

在公司担任操作员，主要负责出口货物的放舱，具体是运往台湾方向的货

物的放舱。一般客户要出口货物时，先通过邮件向我公司发一份订舱单

，我审查后就发“SHIPPINGORDER”给对方，即放舱，内容包括提柜纸

，客户凭此到机场或码头提柜，二是重进纸，客户提柜装完货后凭重进纸

重新将货柜放进码头。然后客户凭柜号、提单号去海关报关，货物放行后

，我公司通过船舶将货物运往海外。与此同时，客户会发一份补料单到我

公司文件中心，文件中心凭此补料单制作一份真实的货物提单。

刘嘉力是我公司的客户，他出口的货物主要运往台湾，他有个女助手

叫“YUKI”，我用英文名“SHARON”与她联系。货物出口前，“YUKI”会通过

邮箱发一份订舱纸到我邮箱“SHARON—WU@UANHAI.COM”，我就发“

SHIPPINGORDER”给“YUKI”，内容有提柜纸和重进纸。货物放行后再发

一份补料单给我公司文件中心，然后由文件中心制作客户提货的真实提单

。订舱单的内容主要有收发货人的情况、货物的柜数、品名、出口码头等

，“YUKI”发给我的订舱单上的货物品名是五金、家具之类。

18、证人陈＊（广州健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证言：我



公司主要代理出口货物的海上运输。我2006年就认识刘嘉力，2009年我们

开始合作。刚开始时出口的货物是一些化工原料，后来出口的货物是金属

硅和镁锭。具体过程是：首先由刘嘉力通过QQ或邮件发一份货物的订舱纸

给我公司，我公司文员张＊红收到后将订舱纸通过邮件发给金广锋船务公

司，船务公司安排货柜后会发一份放舱纸给我们，我们再发给刘嘉力，刘

嘉力凭放舱纸到码头提柜，然后将出口货物装进柜后将柜重新运回码头并

去报关，通关后他将放行条给船务公司，船务公司凭放行条装船运输。之

后刘嘉力会电邮一份出口货物的补料单给我们，我们再通过邮件传给船务

公司，船务公司根据补料单上的内容制作出口货物的真实提单再电邮给我

们，我们再交给刘嘉力。订舱纸主要包括收发货人、出口货物的品名、数

量、柜数、船运价格、货物起运港、目的港等，放舱纸主要包括提柜纸和

重进纸二部分。补料单内容包括收发货人、出口货物的品名、数量、柜数

、船运价格、货物起运港、目的港等。

刘嘉力给我们的订舱纸与补料单、提单上的货物品名不一样。刘嘉力

给我们的订舱纸上的货物品名一般是五金配件、家具等不涉税的货物，同

一批货到了补料时则改为金属硅和镁锭，提单上的货物品名与补料单上的

一致，是真实的。

19、证人张＊红（广州健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操作员）的证言

：我公司代理过刘嘉力的出口业务。刘嘉力出口时写的品名是五金制品

，后来才知道出口的是金属硅镁。刘嘉力用QQ和我联系，发订舱单给我们

，我帮他订舱，然后将放舱纸和重进纸交给刘嘉力，刘嘉力报关后就装船

出口了。刘嘉力发订单给我时的品名一般都是五金配件，另外还有重量、

目的港、起运港、船期等信息。刘嘉力的订单都会要求补料，他做好补料

单发给我，我再发给船务公司，补料单都是英文，开始没仔细看，后来才

知道是金属硅和镁锭。我刚开始是和刘嘉力联系，后来是和他的业务员毛

＊思联系。

20、证人李＊雄（达轮运输车队员工）的证言，证实达轮运输车队受

刘嘉力委托运输货物，刘嘉力提供给公司的货物品名是五金制品，码头提

单也是五金制品。

21、上诉人吴旭和的供述：2008年，台湾人黄＊生、陈＊沛通过庄



＊泳找到我，说有金属硅、镁锭要从国内出口到台湾、泰国等地，问我能

不能出口，我就找到刘嘉力，问他能不能出口金属硅、镁锭，刘嘉力答复

说可以，于是我就开始帮台湾人黄＊生、陈＊沛出口金属硅和镁锭了，我

没有和黄＊生、陈＊沛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也没有和刘嘉力签订代理出口

协议。当时刘嘉力报给我的代理费用是金属硅人民币850-900元／吨，镁锭

人民币950-1000元人民币／吨，这个费用也是变化的，我在刘嘉力的报价

基础上，每吨加200元报给台湾人。这个费用是全包价，包括出口的关税、

清关费用、运输费用，即从货物装柜开始，一直到目的地的全部费用。

我经手负责报关出口的金属硅和镁锭都是台湾人陈＊沛、黄＊生、庄

＊泳的，他们3人才是真正的货主。我只是负责帮他们联系报关和海运，有

时我也购买一些货，但数量很少。我经手出口的这些金属硅和镁锭全部都

是通过刘嘉力负责出口的，我没有再找其他任何人。刘嘉力是通过谁具体

负责报关出口的我不清楚。至于是用什么品名报关的，开始几次我不知道

，后来刘嘉力告诉我，是将要交税的金属硅和镁锭伪报成不交税的货物如

五金、家具等货物向海关申报出口的。因为不这样的话，我给刘嘉力的报

关费用恐怕连交税都不行，为了赚钱，我们也只好这么做。

我经手出口的金属硅镁全部都交给刘嘉力负责报关，采取的都是同一

种方法，即将要交税的硅镁伪报成不交税的货物出口。这些金属硅镁主要

出口到台湾高雄、台中，还有印尼的泗水，泰国的曼谷，马来西亚的巴森

，这些出口目的地都是台湾人黄＊生、陈＊沛指定的。一般是台湾人黄

＊生、陈＊沛在佛山南海订完货后电话通知我，内容包括货物的地点、品

名、重量和出口目的地，我将这些信息告诉给刘嘉力，由他们安排拖车、

提柜、订舱、装货运至码头，除了提单外，刘嘉力会发EMAIL给我，我将

提单上的信息转发给台湾人黄＊生、陈＊沛确认，如果没有问题，就补正

式提单，并发货。货物到达目的地之后，台湾人会将费用汇到我妻子邱

＊臻的账户上，然后我将我自己的费用扣除后，将剩余的钱汇给刘嘉力

，这样一单业务就结束了。

刘嘉力安排车去装货，肯定知道货物真实情况。刘嘉力发给我的

EMAIL内容只有提单。提单显示的品名都是金属硅和镁锭，我再将提单转

发给台湾人黄＊生、陈＊沛再次确认。后来刘嘉力打电话说出口的三个金



属硅被大铲海关查获，实际出口货物与申报的品名不一样，金属硅和镁锭

出口是要征税的，偷逃了税款，让我没事就回台湾避一避，不要来大陆了

，还有当时使用的手机卡、银行卡、电子邮箱等都不要用了。我就问有没

有什么办法，刘嘉力说会尽量想办法的。后来刚好又是过年，我就回台湾

了，2012年2月初的时候，由于我老婆要来大陆做慈善，我就陪她一起回来

了。我不认识李嘉玲、高忠成。

上诉人吴旭和辨认出刘嘉力。

22、上诉人刘嘉力供述：我2002、2003年前后认识吴旭和，之前帮他

出口一些杂货。2007年底，吴旭和问我可不可以出口金属硅和镁锭，我跟

他说出口硅和镁海关要征税，吴旭和说他也知道。镁的出口关税是15%，硅

略低大概是10%-15%，我们当时就商量想点办法少交税。之后我找到李嘉玲

，后李嘉玲的老板张高林与我正式谈这笔业务，谈好每柜包税出口价人民

币13000元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要比我们自己正常出口的价格低，正常大概

是3-4万元／柜的出口关税，而且还不包括通关的其他费用，具体金额会受

市场价格的影响。除码头费由运输队结之外，其余报关出口的所有税和费

用包括出口关税、代理费、打单费等全部都包括在这13000元里面，我和吴

旭和都不需要再去海关交税，也不用去交其他费用。张高林让我放心，货

交给他们没有问题。我在张高林、李嘉玲报给我的包税价基础上每一单加

1000-2000元给吴旭和。

我出口的金属硅和镁锭都是吴旭和交给我的，除了吴旭和我没有再帮

其他人出口过金属硅和镁锭。2008年我们正式开始合作，我以包税价格走

私金属硅和镁锭。吴旭和包税给我，我再包税给李嘉玲或张高林，然后由

他们再委托报关公司出口。我每次都将金属硅镁的品名、重量、提单号发

给李嘉玲或张高林，由他们委托报关公司报关。张高林、李嘉玲跟我讲

，订舱时不能用真实品名订舱，否则就不能报关出口。他们提出用不交税

的五金配件等货物订舱，所以我订舱时将货物品名由硅、镁改为五金配件

，其他不变。在货物报关出口后，我们要向船公司提供补料单，补料单上

的品名是真实的品名，船公司根据补料单上的品名制作提单，因此真实提

单上的货物品名是金属硅和镁锭。

23、上诉人李嘉玲的供述：我2008年8月到申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揽



货。2010年底申晖公司改名为广州粤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09年

7月，刘嘉力找到我，问能不能做出口金属硅和镁锭的业务，我问了老板张

高林，他说可以，我们就开始合作了。我做的金属硅和镁锭业务都是刘嘉

力的，这些业务都没有出口核销单、报关单、装箱单等单证，只有品名、

柜号、提单号、数量和重量。每次业务都是刘嘉力先通过短信或QQ方式将

品名等信息发送给我，然后我再根据这些信息制作一个业务单。2011年7月

之前我会将业务单交给公司的操作员跟进，2011年7月之后，张高林说这些

业务他自己跟，让我直接把业务单发给他。我不知道出口申报成什么，但

张高林让我通知刘嘉力使用五金配件、家具、日用品等品名去订舱。我在

申晖公司做金属硅和镁锭，是按每个柜50%提成，2011年7月份之前，报价

给刘嘉力每柜人民币7000元时，张高林给我报的底价是每柜人民币5500元

，2011年7月份之后，报价给刘嘉力每柜人民币13000元时，张高林报给我

的底价是每柜人民币10000元。这个价格包括出口报关环节的一切费用，但

货物运输、仓储等费用我们不负责。13000元人民币／柜这个价格比平时高

出很多，平时的一般是五、六百元。

申晖公司2009年底开始和刘嘉力做金属硅和镁锭的业务，但做了大概

三、四个月后，也就是在2010年初的时候，张高林说海关查得比较紧，不

能做了，所以整个2010年，就没有做金属硅和镁锭的业务。但到了2010年

12月份的时候，高忠成找到我，说他可以出口金属硅和镁锭，当时刘嘉力

也一直在问我能不能出口金属硅和镁锭，然后我就开始和高忠成合作了。

高忠成给我报价是金属硅每柜人民币7000元，镁锭每柜人民币6800元，我

报给刘嘉力都是每柜人民币10000元。由于2011年3月、5月高忠成经手出

口的金属硅和镁锭被缉私局查过，所出刘嘉力就说不和高忠成合作了。到

了2011年7月的时候，张高林又说可以做金属硅和镁锭的业务了，所以我们

就继续和刘嘉力合作。跟高忠成合作的操作方式与张高林的没有区别，也

是将刘嘉力发给我的货物信息通过短信或QQ转发给高忠成就可以了。

高忠成之前也是张高林公司的业务经理，2010年端午节后，他就离开

公司，自己出去开了航祥公司。跟高忠成合作期间，刘嘉力直接将钱转到

我本人的农业银行账户上，我将自己的收益留下，将应付的钱转到高忠成

的农业银行账户，高忠成有两个账户，一是户名是高忠诚、一个是高忠成



。

上诉人李嘉玲辨认出高忠成。

24、上诉人高忠成的供述：2009年，我应聘到张高林、李嘉玲所在的

申晖公司，2010年4月离开。2010年6月，我成立了航祥公司，主要做出口

货运代理、帮其他人或公司订舱、报关进出口货物、安排拖车运输等。

航祥公司成立后，我联系李嘉玲，问她有什么货可以交给我做。李嘉

玲说她有金属硅和镁锭要出口，问我能不能做，我就去问了几家报关行

，我报给报关行的总代理费是6000元／柜，在此基础上加1000元／柜报给

李嘉玲。李嘉玲同意了我的报价，我们就开始合作。具体操作过程是：李

嘉玲先将货柜资料发给我，品名是金属硅和镁锭，我直接发给报关行，报

关行制作报关单、发票、合同、装箱单等单证后向海关报关，报关成功后

，报关行通知我货物放行，我接着通知李嘉玲。从2010年下半年7、8月份

到2011年上半年，一共出口了多少柜金属硅和镁锭我现在记不清了，帮我

出口的报关行一共有三家，分别是广州市沃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联系

人黄晓梅；朝海公司，联系人黄＊峰；广州凯邦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联系

人陆＊杰。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制作单证报关的。

航祥公司做服装、家具、陶瓷等其他普通货物的代理报关业务时，收

取货主报关费人民币300-500元／柜，其中公司有150-200元的利润。代理

李嘉玲的金属硅和镁锭我收取约7000元／柜的费用是因为李嘉玲委托报关

出口的硅和镁锭，没有报关单、发票、合同、装箱单等，这些都要报关行

自己去做，而且这是一个出口全包费的价格。我之所以合作做这种生意是

因为报关公司告诉我，他们有办法把货物报关出口，具体怎么报关不用我

管，反正可以将货物报关放行，只是这样做的费用比正常报关的费用要高

很多，况且我的利润比平时的100-200元／柜高。我知道报关出口金属硅和

镁锭要向国家交纳税费，但是要交多少我不清楚，我给报关行6000元／柜

费用是否够交国家税收我也不清楚。根据我发给报关行的资料，报关行不

知道真实的发货方、收货方、价格等，因此报关行制作的单证不能反映真

实的货物交易情况，我不清楚报关行制作单证的具体操作，但肯定没有如

实向海关申报。我不知道金属硅和镁锭的市场价格，但我知道金属硅和镁

都不是普通金属，每柜20吨金属硅和镁锭的价格远远大于3.53万元，不算



关税，我给报关行6000元／柜还不够缴纳增值税。货物通关后，船务公司

会向订舱的人发一份提单确认，订舱的人会补料，将货物品名更改为金属

硅和镁锭，这样正式提单上的品名就和实际提单的一致了。

我负责出口的金属硅和镁锭全部都是由李嘉玲提供，我没有与其他人

合作过。出口期间被海关查过两次，有退过柜，因此肯定是没有如实申报

，如果如实申报，海关正常查验，就不用退柜给码头了。每次金属硅和镁

锭放行之后，李嘉玲会通过她的农业银行账户汇款到我的农业银行卡号

，我扣除每柜1000元利润后，将余款分别转入报关公司的账户上。

上诉人高忠成辨认出了证人黄＊峰。

对上诉人吴旭和、刘嘉力、李嘉玲、高忠成的上诉理由及吴旭和、高

忠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上诉人吴旭和涉案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上诉人吴旭和上诉提

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77柜金属硅和镁锭都是其委托出口，一审判决

认定其偷逃税额3101606.32元没有事实依据，经查：吴旭和归案后稳定供

称其经手的金属硅和镁锭都是通过刘嘉力报关出口；刘嘉力供称出口的金

属硅和镁锭都是吴旭和委托，除了吴旭和其没有再帮其他人出口过金属硅

和镁锭；李嘉玲供称其于2010年底到2011年上半年与高忠成合作出口金属

硅和镁锭，这些金属硅和镁锭都是刘嘉力委托出口的；高忠成供称其出口

的金属硅和镁锭都是李嘉玲提供，并通过朝海公司等报关出口，可见对涉

案金属硅和镁锭的来源各上诉人均有稳定的供述，供述之间相互印证，高

忠成通过朝海公司报关出口的金属硅和镁锭来源于吴旭和的事实可予确认

。根据高忠成的供述，海关调取了朝海公司在上述期间受高忠成委托出口

77柜货物的报关单证，朝海公司工作人员黄＊峰签认这些单证都是高忠成

以包税的方式委托出口，均伪报成不涉税的不锈钢架、塑料包装袋等货物

向海关申报，实际货物是金属硅和镁锭，高忠成对此亦供认在案，可见高

忠成已通过朝海公司将涉案77柜金属硅和镁锭伪报成不涉税的货物报关出

口。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涉案77柜金属硅和镁锭是吴旭和委托并被

伪报走私出口的事实足资认定，吴旭和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其犯罪数额

错误的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吴旭和在案中的地位、作用认定问题。上诉人吴旭和上



诉提出其不是货主，不应认定为主犯，经查：证人叶＊康、郝＊设、何

＊、邱＊臻等证实，吴旭和亲自或通过他人联系销售商购买金属硅和镁锭

，并通过其妻子的账户支付部分货款；吴旭和本人亦供称其有时也会购买

一些金属硅和镁锭。可见吴旭和不仅负责金属硅和镁锭的出口事宜，还参

与金属硅和镁锭的采购、支付部分货款等，故无论吴旭和是否真正的货主

，其积极参与走私，在案中所起作用亦非次要，一审判决认定其为主犯并

不无当，上诉提出应认定为从犯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3、关于分案处理的问题。上诉人刘嘉力、李嘉玲上诉提出侦查机关分

案处理导致量刑不公，经查：侦查机关因证据查证等原因分案处理并不违

反法律规定，而法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依据的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

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上诉提出分案处理会导致量刑不公缺

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4、关于上诉人李嘉玲是否构成自首、立功的问题。上诉人李嘉玲上诉

提出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侦查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并检举同案人，具有自

首、立功情节，应予认定，经查：广州海关缉私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破

案报告等书证以及李嘉玲本人的供述均证实李嘉玲是被抓获归案的，其不

是“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李嘉玲归案后如实供述同案人的犯罪事实

，不构成检举立功，上诉提出应认定自首、立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

予采纳。

5、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吴旭和、高忠成上诉提出本案应

适用2013年的税则，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进行认定，经查：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实

施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并偷逃税额巨大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本案吴

旭和、高忠成等人以伪报方式走私金属硅和镁锭的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

及各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资认定。至于偷逃税额，虽然海关总署

从2013年1月1日起取消了金属硅和镁锭的出口征税，但本案伪报走私行为

发生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走私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应缴税额以走私行

为案发时的税则、税率、汇率和完税价格计算”，故本案的偷逃税额应以本

案案发时，即2011年11月的税则、税率计算，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本案偷逃



税额人民币31010606.32元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吴旭和、高忠成等以伪

报方式走私普通货物，偷逃税额31010606.32元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五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构罪要件，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上

诉提出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6、关于本案的量刑。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

9月10日发布并施行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走私普通货物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作了调整，结合本案各上诉人的犯罪

事实及犯罪情节等，可对各上诉人的刑罚作出相应调整。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诉人吴

旭和、刘嘉力、李嘉玲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

，走私普通货物出境，偷逃税款巨大或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

货物罪。上诉人高忠成身为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对公司的走私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

同犯罪中，上诉人吴旭和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刘嘉力、李嘉玲、

高忠成、原审被告单位广州市航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起次要作用，是从

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

程序合法；对上诉人吴旭和、刘嘉力、李嘉玲、高忠成的量刑本院予以改

判。上诉人吴旭和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刘嘉力的上

诉理由、上诉人李嘉玲的上诉理由、上诉人高忠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

的辩护意见，经查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

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75号

刑事判决第一项及第二、三、四、五项对上诉人吴旭和、刘嘉力、李嘉玲

、高忠成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75号

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对上诉人吴旭和、刘嘉力、李嘉玲、高忠成



的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吴旭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70万元；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7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40万元（刑期从

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2年3月7日起至2025年3月6日止；罚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三十日内一次性缴纳，上缴国库）。

四、上诉人刘嘉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50万元；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刑期从判

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12年3月7日起至2022年3月6日止；罚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三十日内一次性缴纳，上缴国库）。

五、上诉人李嘉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决定撤销缓刑，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罚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缴纳，上缴国库）。

六、上诉人高忠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刑

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

一日，即自2013年4月16日起至2016年2月15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文建平

代理审判员 黄少玲

代理审判员 聂河军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嘉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

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

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规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

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

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

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

，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条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

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

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

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第七十七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

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

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

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

，执行原判刑罚。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

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

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处罚。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

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五万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

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

”；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

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

应缴税额特别巨大”。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

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



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

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

（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

（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

（五）聚众阻挠缉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

，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

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

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

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